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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招标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电影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和

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文

博会”）将于 2026 年 5 月 21 日-5 月 25 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福田区将参展，福田

区展厅需选择具备相关资质的公司负责本次文博会福田展区的策展搭建工作。 

 

二、技术要求（注：标注“★”的技术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均不得负偏

离，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标注“▲”的技术条款为重要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响应负偏

离做重点扣分处理；） 

负责项目整体策展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展区设计、项目执行规划、参展企业对接联络、

现场对接服务等工作，展厅设计搭建需突出项目亮点和重点，避免死板分隔，做到路径通畅，

防止人流堵塞，确保展示产品无盲区；科学合理规划，充分考虑功能区域间的相互联系，形

成科学合理的参观路线。具体项目实施内容： 

（一）展馆设计与搭建 

1.展馆设计与制作。 

负责第二十二届文博会福田展区主展馆整体设计与搭建工作，统筹敲定展馆整体设计方

案、空间规划及内外布局。展区整体外观与视觉氛围聚焦科技感、时尚感、国际化核心特色，

深度融合福田本土文化底蕴；严格优化展柜造型设计、组合排布与细节质感，合理规划内部

分区、展台点位，同时精细化打造灯光系统，通过层次光影、氛围灯光与功能照明结合，强

化空间艺术设计感，全方位凸显科技、文化、国际化三大主题，充分展现福田城区文化特色。 

2.展馆搭建。 

（1）根据方案设计和布展需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类基本设施的安装，做好电线、

网线铺设并设置无线 wifi，提供灯光、音响、LED 屏、电脑、打印机等设备，确保设备齐全、

网络畅通、灯光照明亮度等条件，提供舒适的观展体验。 

（2）场馆搭建施工、布展和拆卸过程中，要符合场地的安全标准，保障现场施工安全。

结构安全稳固，搭建成果符合施工图，保证美观。 

（3）合理规划时间及利用资源，保证工人能够按时完成搭建，所有作品能够安全卸货

和安装，并结合现场装饰，达到最优的展示效果。 

（4）搭建结束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安全、有序、高质、高效地完成撤展工作。 

（二）招展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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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展工作：根据提供的企业名单，对接参展企业，收集展品信息并提炼亮点。征集具

有代表性的工艺美术作品集中展示。 

2.展会服务。配合做好参展证、施工证等各项证照办理及发放，制定合理完善的现场服

务方案，展会期间全程提供安保及志愿者服务，安排熟悉情况的工作人员负责现场管理，对

接协调参展企业各项要求。 

 

★三、商务要求（注：以下标注“★”的商务条款均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均

不得负偏离，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 

（一）服务期限：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文博会结束 

（二）服务地点：在采购人指定或经采购人认可的地点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等项目所需的

全部费用。由企业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选，报价总价作为

中选单位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再调整； 

（2）投标人应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投标人的报价不得超过采购人的预算限额； 

（4）投标人的报价，应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

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并以投标人最终提出的综合单价或总价为依据；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人应毫无例外地按招标文件

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投标人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在实施

后，将不得以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总价内； 

（6）投标人应事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

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不得以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提出任何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的申

请； 

（7）投标人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报价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

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投标人在报

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四）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且供应商提供等额合法的发票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

的 50%，合同执行完成且供应商提供合法足额的发票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

合同总额的 50%。 

（五）关于验收： 

1）服务经过双方检验认可后，签署验收报告。 

2）当满足以下条件时，采购人才向中标人签发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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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标人已按照合同规定提供了全部技术资料。 

b、服务项目符合招标文件的服务要求。 

（六）违约责任： 

（1）供应商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项目内容并提交成果的，每延迟一日按照合同总金额

千分之一的标准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延迟超过十日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供应商

返还已经支付的款项，未支付的不再支付。 

（2）供应商交付的成果验收不合格的，经采购人要求整改，再次验收仍不合格的，采

购人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供应商返还已经支付的款项并支付合同总额 20%的违约金。 

（3）因供应商实施本项目过程中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或者违约导致采购人承担赔偿责

任的，采购人有权向供应商追偿并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供应商返还已经支付的款项并支付合

同总额 20%的违约金。 

（4）供应商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的，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 20%的违约金。 

（5）采购人违约的，应按照合同法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